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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监管动态 

（一）中国人民银行：加大稳健货币政策的实施力度 

近日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答记者问：下一阶段，人民银行将按

照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将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，加大稳健货

币政策的实施力度，更好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，加快

落实已出台的政策措施，积极主动谋划增量政策工具，支持经济运行在合

理区间。 

一是稳定信贷总量。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，保持流动性合理充

裕，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，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

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，宏观杠杆率会有所上升，但保持在合理区间。二

是降低融资成本。充分发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效能，发挥存款利率市

场化调整机制作用，推动降低银行负债成本，进而带动降低企业融资成本。

推动金融机构减少收费，向实体经济合理让利。三是强化对重点领域和薄

弱环节支持力度。督促金融机构全面落实好“金融 23条”，支持受困企业

纾困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、促进外贸出口发展，灵活调整受疫情影响较大

的居民家庭、小微企业主、个体工商户、灵活就业人员信贷还款安排。 

（人民银行网站） 

点评 

近期，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导致风险挑战增多，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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杂性、严峻性、不确定性上升。但同时应当看到，我国经济体量大、回旋

余地广，具有强大韧性和超大规模市场，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。 

（二）证监会：开展民企债券融资专项支持计划 

5月 11日，证监会表示，为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支持民营企业发

展的决策部署，落实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完善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机制的

工作要求，交易所债券市场推出民营企业债券融资专项支持计划(以下简称

“专项支持计划”)，以稳定和促进民营企业债券融资。 

日前，首单项目已落地。5月 10日，晶科科技在上交所成功发行 2022

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乡村振兴碳中和绿色公司债券(第一期)(以下简

称“GC晶电 01”)，募集资金主要用于乡村振兴、绿色碳中和光伏电站项

目。专项支持计划与金融机构联合为“GC晶电01”提供1亿元增信支持，

助力企业债券融资 5亿元。 

（证监会网站） 

点评 

交易所利用市场组织者的优势，全链条推动解决投融资双方发行过程

中的难点，打通堵点，支持民企成功发行公司债券，树立行业标杆，形成

示范效应，对于凝聚各方合力、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 

（三）银保监会发布《关于保险资金投资有关金融产品的通知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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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优化保险资产配置结构，提升保险资金服务实体经济质效，

防范投资风险，近期中国银保监会修订发布了《关于保险资金投资有关金

融产品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。 

《通知》共十七条，主要修订内容包括：一是拓宽可投资金融产品范

围。将理财公司理财产品、单一资产管理计划、债转股投资计划等纳入可

投资金融产品范围，进一步完善保险资产配置结构。二是落实主体责任。

明确保险资管公司受托投资金融产品，应当承担尽职调查、投资决策、投

后管理等主动管理责任。取消对保险资金投资信贷资产支持证券、资产支

持专项计划等产品外部信用评级要求，引导机构落实风险管理主体责任。

三是强化穿透监管要求。针对部分金融产品，要求保险机构依据产品基础

资产的性质穿透具备相应投资管理能力，并按基础资产类别分别纳入相应

投资比例进行管理，真实反映投资资产风险。四是规范投资单一资管产品

行为。对于保险公司投资单一资产管理计划和面向单一投资者发行的私募

理财产品，要求完善投资管理人选聘标准和流程，审慎制定投资指引，维

护资产安全。五是完善投后管理要求。要求保险机构明确投资金融产品投

后管理责任，配备专业投后管理人员，定期跟踪投资状况，采取有效措施

控制相关风险。 

（银保监会官网） 

点评 

《通知》的发布实施，有利于更好满足保险资产多元化配置需要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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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本市场提供长期稳定资金支持。未来，银保监会还将持续完善监管政策

体系，加大市场化改革力度，引导保险资金发挥长期投资优势，服务经济

高质量发展。 

二、观点聚焦 

（一）胡滨：如何构建中国金融稳定法律体系 

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党委书记、副所长胡滨研究员指出，当前

发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稳定法（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“草

案”）共六章四十八条，分为总则、金融风险防范、金融风险化解、金融

风险处置、法律责任和附则。草案基于市场化、法治化原则，建立了一整

套金融风险防范、化解及处置制度，压实了金融机构及其股东、地方政府

和监管部门等各方主体的分工与职责，明确了处置资金的来源和使用次序，

细化了处置的措施和工具，规定了处置部门与人民法院的司法衔接，强化

了各类主体的法律责任。总体来看，《金融稳定法》的及时出台将为防范化

解重大金融风险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，对于我国金融稳定法律体系的构建

具有奠基意义。 

从草案的结构设计来看，它在本质上是金融风险的处置法案，虽然有

着很强的针对性和时效性，但与将其作为统筹金融稳定法律体系基本法的

预期尚有一定距离。因此，建议在草案的后续修订过程中，对以下几个方

面进行完善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_41835


